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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茲提述奧栢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

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建議更改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2港

元之股份（各為一股「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由

20,000股股份改為4,000股股份，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起生效。

經進一步考慮後，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認為，進行股份分拆（而非更改每手

買賣單位）對本公司而言更為適宜，因為股份分拆亦將可達到削減買賣差價之效果，並

減少股份交易價之波動，從而改善股份買賣流動性。本公司將在董事會釐定及議定股份

分拆之詳情後作出適當公佈。據此，本公司將繼續以現有每手買賣單位20,000股股份買

賣股份，而該公告所載有關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建議安排將不會進行。

董事會認為取消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對本集團之經營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奧栢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溫家瓏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溫家瓏先生、巫偉明先生及陳偉傑先生；
兩名非執行董事陳迪源先生及徐志剛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發先生、季志雄

先生及崔光球先生。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

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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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aurumpacific.com.hk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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